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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東莞巿生態環境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dgepb.dg.gov.cn/zwgk/tzgg/content/post_3241343.html） 

 

附錄 

 

关于优化调整《东莞市建设项目差别化环保准入实施意见（修订稿）》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有关单位： 

  《东莞市建设项目差别化环保准入实施意见（修订稿）》（东环〔2018〕295 号，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充分发挥了环评源头预防、优化产业布局的作

用。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稳”、“六保”工作部署，进一步协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实施意见》中部分内容进行优

化调整，具体如下： 

  一、新建、扩建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 VOCs 排放重点行业、重点工艺项目

及 VOCs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项目（市重大项目、市经济运行重点监测 A 库企业且属于企业自身

产品配套所需的项目除外）须进入工业园区（或共性工厂）内建设，改建、迁建项目须实施大

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 

  二、新增工业废水排放的建设项目（市重大项目及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及饮

料制造业、医药制造行业除外）原则上进入工业园区内建设。新建、扩建涉电氧化、化学镀、

酸洗、磷化、陶化、发黑（发蓝）、蚀刻（含线路板蚀刻）、钝化、电泳等涉水表面处理项目

（市重大项目、市经济运行重点监测 A 库企业且属于企业自身产品配套所需的项目除外）须进

入工业园区内建设，改建、迁建项目须实施工业废水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双削减”。 

  三、工业园区外建设（含新、改、迁、扩建）涉 VOCs 排放、涉水表面处理的工业行业项

目环评文件需将以下环保管理措施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纳入污染防治工程分析： 

  （一）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二）按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关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施，按生

态环境部门管理要求安装主要污染物全过程智能监控设施并实施联网监控。 

  四、石马河流域暂停审批所有新建、扩建涉零散工业废水转移处理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涉

废气治理设施零散工业废水除外但须转移至上述流域外处理），其他区域新建、扩建涉零散工

业废水转移处理的建设项目（市重大项目、市倍增计划企业项目、市经济运行重点监测 A 库企

业项目、公共民生工程及涉废气治理设施、实验室零散工业废水项目除外）须进入工业园区（或

共性工厂）内建设，改建、迁建项目须实施零散工业废水总量削减。 

  五、符合排放工业废水准入条件的建设项目，工业废水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的，其工业废水

污染物排放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6-2001）、《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

标准》（GB/T 31962-2015）及相关流域标准或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指标的较严值；处理后的工

业废水与生活区的生活污水接驳入城镇污水管网前的混合口水质全因子必须符合《污水排入城

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规定的水质标准。 

  六、按照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工业炉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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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环大气〔2019〕56 号）要求，新建涉工业炉窑的建设项目，原则上

要入园进区（市重大项目、市经济运行重点监测 A 库企业项目及以天然气、液化石油气或电为

能源的新型特种陶瓷焙（煅）烧炉、铸造熔化炉、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除外），

配套建设高效环保治理设施。 

  七、以备案制形式支持东莞滨海湾新区、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依据区域规划环

评要求自主优化环境准入条件，依法实施创造型、引领型环评改革举措，两区所制定的优化环

境准入条件及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八、《实施意见》涉及本通知的有关准入政策以本通知意见为准，其他准入政策仍按《实

施意见》及相关文件执行，《实施意见》及优化调整政策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试行 1 年，最终

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国家、省有更新、更严环保管理政策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名词解释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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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名词解释 

 

  一、工业园区 

  本通知所称工业园区指已依法完成规划环评审查的开发区、化工专业园区、环保专业基

地、工业集聚区。本市具体工业园区名单可通过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官网查询

（http://dgepb.dg.gov.cn/sjzxh.html），并实行动态更新。 

  二、共性工厂 

  本通知所称共性工厂指将生产工艺相近、污染因子相似、治理措施相同的分散企业某一

特定生产环节单独剥离出来，实行集中生产、集中治污的集约型生产模式。 

  三、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指采用电化学、化学、热加工等方法在基体表面上形成一层与基体的机械、物

理和化学性能不同的表层的工艺方法。表面处理的目的是满足产品的耐蚀性、耐磨性、装饰

或其他特种功能要求。 

  四、VOCs 排放重点行业、重点工艺 

  根据《“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121 号）、《重点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3 号）、《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

方案（2018-2020 年）》（粤府〔2018〕128 号）等相关要求，结合东莞产业结构特点，本市

需入园进区的 VOCs 重点行业、重点工艺主要包括： 

  （一）石化：重点控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行业代码为 2511 原

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2519 其他原油制造、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265 合成材料制造、

282 合成纤维制造的行业涉 VOCs 生产工艺。 

  （二）化工：重点控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行业代码为 263 农药

制造、264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2661 中塑料助剂和橡胶助剂制造、2681 肥皂

及洗涤剂制造、2684 香料、香精制造、2710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29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不

含炼化或硫化工艺的硅橡胶制品制造、企业自身产品配套所需的塑料配件注塑挤出成型工艺

除外）的行业涉 VOCs 生产工艺。 

  （三）工业涂装：重点控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行业代码为 203

木质制品制造、21 家具制造业、24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33 金属制品业、34

通用设备制造业、35 专用设备制造业、36 汽车制造业、37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

设备制造业、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0 仪器仪

表制造业、41 其他制造业的行业涉及涂装工艺的，其中喷粉及 3331 行业具耐高温、耐磨、耐

高腐蚀性能要求的少数特种集装箱制造除外。 

  （四）包装印刷：重点控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行业代码为 231

印刷行业、长台丝印等涉 VOCs 生产工艺，其中使用低 VOCs 含量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原

辅材料的出版物印刷、纸制品印刷及企业自身产品配套所需的商标标识丝印、移印工艺除

外。 

  五、市经济运行重点监测 A 库企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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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通知所称市经济运行重点监测 A 库企业项目指由市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指挥部认定批准

的重点监测企业项目。 

  六、行业类别 

  依据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行业类别

按生产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综合确定。跨行业、复合型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评价类别按其中

单项等级最高的确定。 

  七、工业炉窑 

  工业炉窑是指在工业生产中利用燃料燃烧或电能等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

熔炼、熔化、焙（煅）烧、加热、干馏、气化等的热工设备，包括熔炼炉、熔化炉、焙

（煅）烧炉（窑）、加热炉、热处理炉、干燥炉（窑）、焦炉、煤气发生炉等八类，详见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环大气〔2019〕56 号）附表。 

 


